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上
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www.sse.com.cn)刊登之《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收購
報告書》、《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關於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收
購報告書之財務顧問報告》、《北京市金杜律師事務所關於江西省國有
資本運營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免於發出要約事宜之法律意見書》及《北京
市金杜律師事務所關於《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收購報告書》之法律意
見書》，僅供參閱。

特此公告。

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國江西省南昌市，二零二二年十月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鄭高清先生、汪波先生、高建民先生、
梁青先生、劉方雲先生及余彤先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二飛先生、
柳習科先生、朱星文先生及王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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ѿ  ӈ 

≢ Ҋץ̆ ӥҬ Ҋ ӈ̔ 

Ὲ ȁ ֲȁ   

Ὲ ̆ ҹ

“ ᴑҙ ֟ ̂ ̃ Ὲ ”ȁ

“ ֟ Ὲ ” 

  ҙ Ὲ ̆ ҙ қ 

҉ Ὲ ȁ ҙ  ҙ ᴍ Ὲ  

  
֟ ᴪ̆ ҙ

└ֲ 

ȁ ễ⅞   

ֲ ễ⅞

90% ׆̆ ֲ └ ҙ

43.68% ᴍ̂ 2022 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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ԋ ׃ֲ   

ѿȁ ֲ ’ 

ӥ ӊ ̆ ֲ Ḥ Ҋ̔ 

 Ὲ  

Ύ  Ԑ 8  

ף ֲ  

Ύ  600,000 ҆ᾝ 

ѿ ᴪḤ ף  91360000763363555U 

ᴑҙ  ᴋῈ ̂ ̃ 

 

֟ ̕ ̕ᴑҙ └ ȁ

Ⱶ ̕ ֟ ף ̕ ῒזҙⱵȂ̂ ץ

҉ Ғ ̃̂ ᶭ ‰ ̆ ῏

‰ ꜚ̃ 

 2004 5 8  

қ  
̂ ᶛҹ 90% ȁ̃ Ԋҙ ֟ Ὲ

̂ ᶛҹ 10%̃ 

 ₇₤Ҭ 929  

 330000 

 0791-85227071 

 

ԋȁ ֲ қ └ֲ 

̂ѿ̃ ֲ қȁ └ֲ └῏  

ӥ ӊ ̆ қ῍ ң ῒ̆Ҭ

ᶛҹ 90%̆ Ԋҙ ֟ Ὲ ᶛҹ 10%Ȃ

└῏ 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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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Ὲ  

2,026,453.17 71.14 

ȁ ῒז ֜ ȁ ȁ

Ὲ῍ ȁ ȁ ̆

ץ ῏ ȁדỮȁ ף ᵈ

ⱵҙⱵ̕ ṽ ̆ ̆ ֟

̕ ֟ ȁ ֟ҙȁ ῤ

ȁ ᵬȁ Ⱶȁ

Ⱶȁ ȁ ȁ Ⱶȁῒז Ⱶҙ

ⱵȂ̂ᶭ ‰ ̆ ῏ ‰

ꜚ̃ 

9 
₮

Ὲ

 

60,000.00 100.00 

̆ ̂Ҍ ̃̆

̆ ԑ ̆ ԋ ṿ Ḥ

ҙⱵ̆ ̂ᶭ ‰ ̆

῏ ‰ ꜚ̆ΐᵣ

ץ ῏ ‰ ᴆ ᴆҹ‰̃

ѿ ̔ ₮ ̆ ₮ ̆ ῤ

ף ̆ᶫ Ⱶ̆ ᴆ ̆

ᴆ ̆ ̆ ֟ ̆

֟ ̆ └ ̆ ֟ ̂Ҍ

֟ ̃̆ ̆

̆ ῾֟ ̆ ̆ └

̂Ҍ ̃̆ └ ̆

ΐ ̆ Ữד Ⱶ̂Ҍ

̃̆ ᴑҙ ̆

Ⱶ̆ ̆ ᴆ ̆

֟ ̆ Ғ ת ת̆ ת

̆ᵣ ̆ᵣ

̆ ΐ ̆ ΐ ̆ԓ ֟

̆ԓ ֟ ̆ ̆

└ ̆ Ⱶȁ 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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Ⱶ̆ץ Ԋ׆ ꜚ̂ ᶭ

‰ ̆₡ ҙ ᶭ Һ

ꜚ  

10 

≠

Ὲ

 

262,573.00  90.00 

ῤ ≠ ֟ ̕

≠ ȁ ῏ Ⱶ̕

≠ ȁ ץ ҍ ≠ ῏

≠ ≠

ȁ ȁ Ҭ׃ ⱵȂ̂ ᶭ

‰ ̆ ῏ ‰

ꜚ̃ 

̔ ԍ 2022 4 23 ₮ΐ ȇ ῏ԍ ễ⅞ ᵩ

Ὲ 51% Ȉ̆ ᵩ Ὲ 51% ễ⅞

Ҭ Ὲ ̆ ễ⅞ ̆ ҌῬ └ ᵩ

Ὲ Ȃ ӥ ӊ ̆╠ ễ⅞ ׅ ҬȂ 

 

҈ȁ Ԋ׆ֲ Һ ҙⱵ 3 Ⱶ ’  

̂ѿ̃ Ԋ׆ֲ Һ ҙⱵ 

Һ Ԋ׆ ֟ҙ ҙⱵȂҙⱵ ꜚ ȁ

֟ ȁ ȁ ⱵȂ ╠̆ ԅ ȁ

Ԑ ȁ ȁ ֒ ⱳ ѿ Ȃ 

̂ԋ̃ ֲ 3 Ⱶ ’ 

3 Һ Ⱶ Ҋ̔ 

1ȁ ֟ ṽ ’ 

ᵝַ̔ᾝ 

 2021 12 31  2020 12 31  2019 12 31  

֟ 2,064.86 1,789.36 1,561.24 

‪ ֟ 507.12 428.78 346.94 

ԍ Ὲ қ  229.30 208.73 165.09 

֟ ṽ  75.44% 76.04% 77.78% 

1̔ ֟ ṽ = ṽ/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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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9 ȁ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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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Ⱶ  
ᵟ  

ῒז  

 

9   ᾴ ȁ◐  Ҭ  Ҭ   

10 Ҁ   ᾴ ȁ◐  Ҭ  Ҭ   

11 ḡ   Ԋ Ҭ  Ҭ   

12   Ԋ Ҭ  Ҭ   

13 ῑ  Ԋ Ҭ  Ҭ   

14   Ԋ Ҭ  Ҭ   

15   Ԋ Ҭ  Ҭ   

16   Ԋ Ҭ  Ҭ   

17 ↔   Ԋ Ҭ  Ҭ   

18 ῒּׂש  Ԋ Ҭ  Ҭ   

҉ ֲ 5 ῤҌ ̂ҍ ├ ῏ ̃ȁ

⅝Ԋ ҍ ῏ Ԋ ᴂ Ȃ 

 

Έȁ ֲ ῤȁ ῒ҉ז Ὲ Ҭ ᴍ ⌠

Ὲ ᴍ 5% ’ ҉ץ5% ᴍ ’ 

̂ѿ̃ ҉ Ὲ ҉ץ5% ᴍ ’ 

ӥ ӊ ̆ ῤ ῒ҉ז Ὲ ᴍ

⌠ ῒ ᴍ 5% ’ Ҋ̔ 

 
 

ף├  

ᵝ  

ᶛ 
 

1 

ᵩ

ᴍ

Ὲ
1 

ᴍ

̂600782.

SH̃ 

ᵩ

Ὲ

44.81% 

‚ ⱴ ȁ ̕ └ ⱴ

ȁ ̕ └ ȁ ̕

└ ֟ȁ ̂Ҍ └

̃̕ ȁ ȁ ȁ ȁ

ȁ ȁ ȁ ȁ ȁ ȁ ȁ ȁ

ȁ ȁ ȁ ̂₡ ̃̕

└ ȁ ḱȁ ̕ ⱬ └ ̕

ҙ ȁ ḱ̕

ѿ̕ ḱ̂ Ҭ ḱ̆ Ҭ

ḱ̆ ḱ̆

ḱ̃ Ữ̂ד̕ Ҍ ̃ Ⱶ̕

₮ ̂₡ ₮ ̃̕ ȁ

Ḥ ῒז └ ḱ̕ת ת └

ḱ̕ ᴆ Ḥ Ⱶ̕ 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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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ҙ 2022 9 28 ῏Ὲ ̆ Ҭ ҙ

ᴋῈ ҍ ⇔ ҙ қԍ 2022 9 13 ȇ Ȉ̆

ῒ 9% ᴍ ғ 3.70% ᴍ ‗ Ȃ ̆

⇔ ҙ 35.90% ᴍ̆ └⇔ ҙ 39.60% ᴍȂ ӥ

ӊ ̆╠ ׅ ҬȂ 

 

̂ԋ̃ ҉ץ5% ᴍ ’ 

ӥ ӊ ̆ ҉ץ5% ȁḤ Ὲ ȁ ├Ὲ

ȁḠ Ὲ ῒז Ҋ̔ 

 
 

ᵝ  

ᶛ 
 

1 

῾

ҙ

ᴍ

Ὲ  

Ὲ

6.19% 

Ὲᴧ ̕ ȁҬ Ⱳ̕

ῤ Ⱳ̕ ᾫҍ ף̕ ȁף ᾫטȁ

ṽ├ ӯ̕ ṽ├ȁ ṽ├ Ԋ׆̕ ҙ

Ṣ ԊṢ׆̕ ҙⱵ ף̕ ט ף Ḡ ҙ

Ⱶ̕ ᶫḠ Ⱶ̕ Ҭ ҙ ᴪ

‰ ῒזҙⱵ̂₡ ̃ 

2 

Ҭ Ҭ

├

Ὲ  
Ὲ

100% 

Ҭ ≢ ᴪ ‰

├֜ ȁ ├ ᶫ ȁ ᶫ ֟ ҙ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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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ȁ2022 10 ̆ ҍ ȇ ễ⅞ ȈȂ 

̂ԋ̃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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ѿȁ֜ ╠ ֲ ҉ Ὲ ᴍ ’ 

╠̆ ҙ ᴍȂ

ҙ 1,512,408,110 ᴍ̂ 1,203,951,110 A 308,457,000 H ̆

ҙ 43.68%̕ ̆ 2022 6 30 ̆ ‪

₮ 1,528,000 A ̆ ₮ ├ ῤ̆

ҙ 1,513,936,110 ᴍ̆ ҙ 43.72%̃̆ҹ ҙ

қ̆ ҙ └ֲҹ Ȃ 

╠̆ ҙ ֟ └῏ Ҋ ̔ 

 

̔ ῏ 2022 6 30 ‪ ₮ 1,528,000

ҙ A ̆ ₮ ├ ῤ̆ ҙ 43.72% ᴍȂ 

Ҭ̆ ễ⅞ 90% Ȃ

̆ ҙ қׅҹ ̆ └ֲׅҹ

̆ └ ҙ 1,512,408,110 ᴍ̆

ҙ 43.68%̂ 2022 6 30 ̆ ‪ ₮ 1,528,000 A

̆ ₮ ├ ῤ̆ ҙ 1,513,936,110

ᴍ̆ ҙ 43.72%̃Ȃ ҹ ҙ

қ └ֲ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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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ҙ ֟ └῏ Ҋ ̔ 

 

̔ ῏ 2022 6 30 ‪ ₮ 1,528,000

ҙ A ̆ ₮ ├ ῤ̆ ҙ 43.72% ᴍȂ 

 

ԋȁ ῏ Һ ῤ  

2022 10 8 ̆ ҍ ȇ ễ⅞ Ȉ̆

Һ ῤ Ҋ̔ 

1.  

⅞₮ ̔  

⅞῀ ̔  

2. ⅞  

ῒ 90% Ύ 6,056,681,521.92

ᾝ ễ⅞ ̆ ễ⅞῀ Ȃ 

3. ễ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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ễ⅞ ‰ ҹ 2021 12 31 Ȃ ̆ ȇ ễ⅞

Ȉ ễ⅞ ῤ̆ ֟ ғ

Ҍ≠ Ȃ 

4.  

ȇ ễ⅞ Ȉ Ҋ ᴆῃ ӊ ̔ 

̂1̃ȇ ễ⅞ Ȉ ֲ/ ף ֲ ῒ ף ⱴ

Ὲ Ȃ 

̂2̃ ễ⅞ ֲ ‰Ȃ 

5. ֜◓ 

ȇ ễ⅞ Ȉ ╠ Ҋ̆ ễ⅞ ֜◓ Ҋ֜◓ᾢץ

‗ ᴆ̔ 

̂1̃ Ҭ ῤ Ҭ Ȃ 

̂2̃ῒז ‰Ȃ 

̆ ễ⅞ ֜◓ᾢ‗ ᴆ Ḇ

Ⱳ ̆ ҹ

ễ⅞ Ȃ 

 

҈ȁ ‰  

῏ԍ ‰ ̆ ӥ“ ҈  

‗ ”ӊ“҈ȁ ”Ȃ 

 

ȁ ҉ Ὲ 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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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6 30 ̆ ├ҙⱵ‪ ₮ 1,528,000

ҙ A Ȃ ӊ ̆ ӥ ӊ ̆

҉ Ὲ ᴍҌ ȁ ‟ ≠ └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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ԓ   

ץ ễ⅞ Ҍ̆ ֜ ᴇ̆ Ҍ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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Έ  ᾧԍ ₮ ’ 

ѿȁ ֲᾧԍ ₮ Ԋ  

ֲ ̆‗ 90%

ễ⅞ Ȃ҉ Ԋ └ ҙ

1,512,408,110 ᴍ̆ ҙ 43.68%̂ 2022 6 30 ̆

‪ ₮ 1,528,000 A ̆ ₮ ├ ῤ̆

ҙ 1,513,936,110 ᴍ̆ ҙ 43.72%̃Ȃ 

ȇ Ⱳ Ȉ Έ ҈ ῏ԍ“ Ҋ↓ ӊѿ ̆

ᾧԍץ ₮ ̔̂ ѿ̃ ֟ ‰ ֟ ễ⅞

ȁ ȁ ̆ ѿҩ҉ Ὲ Ҭ ᴍ Ὲ

ᴍ ᶛ 30%” Ȃ 

҉̆ ȇ Ⱳ ȈҬ῏ԍᾧԍ ₮ Ȃ 

 

ԋȁ ╠ ҉ Ὲ  

῏ԍ ╠ ҉ Ὲ ̆ 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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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ԊⱵ ᾧԍ ₮ Ԋ ₮ΐ ӥ̆

ӥ ᾧԍ ₮ Ԋ ԅ ̆ ȇ ֤ Ԋ

Ⱶ ῏ԍ Ὲ ᾧԍ ₮ Ԋ ӊ

ӥȈ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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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⅞ 

ѿȁ 12 ҩ ῤ ҉ Ὲ Һ ҙⱵ ⅞ 

ӥ ӊ ̆ ֲҌ 12 ҩ ῤ ҉ Ὲ Һ ҙ

Ⱶ ῒҺ ҙⱵẠ₮ ⅞Ȃ ԍ҉ Ὲ

҉ Ὲ Һ ҙⱵ ̆ ֲ Ҥ ῏ ̆

̆ Ạ Ḥ ᵬȂ 

 

ԋȁ 12 ҩ ҉ Ὲ ῒ Ὲ ֟ȁҙⱵ

⅞ 

ӥ ӊ ̆ ֲҌ 12 ҩ ῤ ҉ Ὲ ῒ Ὲ

֟ ҙⱵ ₮ ȁ ȁҍֲז ᵬ ⅞̆Ӟ ⅞῏ԍ҉

Ὲ ӯ ֟ ⅞Ȃ ԍ҉ Ὲ ҉

Ὲ ῒ Ὲ ֟ȁҙⱵ ̆ ֲ Ҥ ῏

̆ ̆ Ạ Ḥ ᵬȂ 

 

҈ȁ ҉ Ὲ Ԋᴪȁ ֲ ⅞  

ӥ ӊ ̆ ֲҌ ҉ Ὲ ᴋ Ԋᴪ

ֲ ⅞ ̆ ֲҍ҉ Ὲ ῒז қӊ Ԋȁ ֲ

ᴋᾧҌ ᴋᵥ Ȃ ԍ҉ Ὲ ҉ Ὲ

ᴋ Ԋᴪ ֲ ̆ ֲ Ҥ ῏ ̆

̆ Ạ Ḥ ᵬ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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ӥ ӊ ̆ ֲҌ ҉ Ὲ └ Ὲ

ḱ ⅞Ȃ ԍ҉ Ὲ ҉ Ὲ

ḱ ̆ ֲ Ҥ ῏ ̆ ̆ Ạ

Ḥ ᵬȂ 

 

ԓȁ ⅞ ꜚ 

ӥ ӊ ̆ ֲҌ ҉ Ὲ ⅞ᵬ

ꜚ ⅞Ȃ ԍ҉ Ὲ ҉ Ὲ Ạ₮

̆ ֲ Ҥ ῏ ̆ ̆ Ạ

Ḥ ᵬȂ 

 

Έȁ҉ Ὲ №  

ӥ ӊ ̆ ֲҌ ҉ Ὲ № Ạ₮

⅞Ȃ ԍ҉ Ὲ ҉ Ὲ № ̆

ֲ Ҥ ῏ ̆ ̆ Ạ Ḥ

ᵬȂ 

 

҂ȁῒז ҉ Ὲ ҙⱵ ⅞ 

ӥ ӊ ̆ ֲҌ ῒז ҉ Ὲ ҙⱵ

⅞Ȃ ԍ҉ Ὲ ҉ Ὲ ҙⱵ

̆ ֲ Ҥ ῏ ̆ ̆

Ạ Ḥ ᵬ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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ῇ  ҉ Ὲ №  

ѿȁ ҉ Ὲ  

Ҍ ҉ Ὲ қ └ֲ ̆ ̆

҉ Ὲ ֟ ȁֲ ȁ Ⱶ ȁ ȁҙⱵ Ҍ

Ȃ Ҍᴪ ҉ Ὲ ⱬ̆҉ Ὲ ȁ

֟ȁ ȁ ֟ ҍ қḠ Ȃ 

ҹḠ ҉ Ὲ ̆ ֲ₮ΐԅȇ῏ԍḠ ҉ Ὲ ₱Ȉ̆

Һ ῤ Ҋ̔ 

“ѿȁ Ḡ ֟ȁֲ ȁ Ⱶȁ ҙⱵ ҍ҉ Ὲ Ḡ

№ ̆ Ҥ Ҭ ├ ᴪ῏ԍ҉ Ὲ ῏ Ҍ̆

≠ ᵝ ҉ Ὲ ᵬ ȁ ҉ Ὲ ‗ ȁ ҉ Ὲ

ῒז қ Ȃ ῒ └ ῒזҊ ᴑҙḠ Ҍץᴋᵥ

҉ Ὲ ῒ └ Ҋ ᴑҙ Ȃ 

ԋȁ҉ ԍ ҉ Ὲ └ Ȃ

҉ ᵬ ҉ Ὲ ̆ ễ

ᴋȂ” 

 

ԋȁ ҉ Ὲ ҙ Ԉ  

̂ѿ̃ ҙ Ԉ ’ 

̆ ׅҹ ҙ қ̆

90% └ ҙȂ 

ӥ ӊ ̆ ֲ ῒ └ ᴑҙ Һ ҙⱵҍ҉ Ὲ Һ

ҙⱵ̂ ȁ ȁ ȁ ȁ ֟ ȁ ȁ ῒז

֟ȁⱴ ҙⱵ̃Ҍ ᵌ Ȃ ֲ 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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Ӝ  ҍ҉ Ὲ ӊ ֜  

ѿȁҍ҉ Ὲ ῒ Ὲ ӊ ֜  

ӥ ӊ ╠ 24 ҩ ῤ̆ ֲ ῒ Ԋȁ Ԋȁ ֲ

Ҍ ҍ҉ Ὲ ῒ Ὲ ԍ 3,000҆ᾝ ԍ҉ Ὲ

Ⱶ ‪ ֟ ҉ץ5% ֟֜ Ȃ 

 

ԋȁҍ҉ Ὲ Ԋȁ Ԋȁ ֲ ӊ ֜  

ӥ ӊ ╠ 24 ҩ ῤ̆ ֲ ῒ Ԋȁ Ԋȁ ֲ

Ҍ ҍ҉ Ὲ Ԋȁ Ԋȁ ֲ 5 ҆ᾝ҉ץ

֜ Ȃ 

 

҈ȁ ҉ Ὲ Ԋȁ Ԋȁ ֲ ễ ᵌ

 

ӥ ӊ ╠ 24 ҩ ῤ̆ ֲҌ ҉ Ὲ

Ԋȁ Ԋȁ ֲ ễ ⅞̆֞Ҍ ῒזᴋᵥ ᵌ Ȃ 

 

ȁ ҉ Ὲ ῒז ∞ ȁ

 

ӥ ӊ ╠ 24 ҩ ῤ̆ ֲ ῒ Ԋȁ Ԋȁ ֲ

Ҍ ҉ Ὲ ῒז ∞ ȁ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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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ҩ ῤӯ ҉ ֜ 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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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特别声明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受江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担

任本次收购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顾问，并就本次收购出具本财务顾问报告。 

本财务顾问报告是依据《公司法》《证券法》《收购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繂㌘�㸪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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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释义 

在本财务顾问报告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汇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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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财务顾问承诺 

 

1、已按照规定履行尽职调查义务，有充分理由确信所发表的专业意见与收购人出

具的《收购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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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一、对《收购报告书ɇ៻容的核查 

收购人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收购办法》《格式准则第 16 号》等相关法律、

法规编写《收购报告书》，对收购人介绍、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收购方式、资金来源、

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况、后续计划、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

易、前 6 个月៵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收购人的财务资料等៵容进行了披露。 

本财务顾问按照诚实信用和勤勉尽责的原则，对收购人《收购报告书》的ߵ容进

行了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其所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 

 

二、对本次收购目的的核查 

收购人在《收购报告书》中披露的收购目的如下： 

“为深入实施国资国企改革创新行动，做优做强做大省属国有资本运营平台，经

江西省人民政府同意，决定将江西省国资委持有的江铜集团 90%股权无偿划转至江西

国控。本次收购系江西国控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方式取得江铜集团 90%股权，从而

导致间接收购江铜集团持有的江西铜业 1,512,408,110 股股份（含 1,203,951,110 股 A 股

和 308,457,000 股 H 股，合计占江西铜业总股本的 43.68%；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江铜集团净融出 1,528,000 股 A 股，若将融出证券数量包括在ߵ，江铜集团实际持有江

西铜业 1,513,936,110 股股份，占江西铜业总股本约 43.72%）。”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收购目的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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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收购人主体资格、经济实力、管理能力、其他附加义务及诚信

记录的核查 

根据收购人提供的所有必备证明文件，本财务顾问对收购人的主体资格、经济实

力、管理能力、其他附加义务和诚信情况进行核查。 

（一）收购人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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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资本运营、基金投资和金融服务。目前，收购人已实施了华赣航空、国控启迪

云计算、江西直升机、赞比亚江西多功能经济区等一批省级重点项目。 

收购人拥有丰富的企业经营和管理经验，能够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规定履行股东职责，并实行规范运作。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具备规范化运作上市公司的管理能力。同时，

财务顾问也将承担起持续督导的责任，督促收购人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制

定的部门规章的规定和要求，协助收购人规范化运作和管理上市公司。 

（四）收购人的其他附加义务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除按《收购报告书》中披露的相关承诺履行相

关义务外，不存在需承担其他附加义务的情况。 

（五）收购人的诚信记录 

经核查，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签署之日，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最近 5 年内均未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

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四、对收购人的辅导情况 

在本次收购中，本财务顾问对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证券

市场规范化运作辅导，讲解《公司法》《证券法》《收购办法》《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辅导，督促其依法履行报告、公告和其他法定义务。收购人的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熟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充分了解应承担的义

务和责任，具备进入证券市场应有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 

在持续督导期间，本财务顾问将承担持续督导责任，督促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依法履行报告、公告和其他法定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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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收购人的股权控制结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收购人

方式的核查 

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签署之日，收购人的股东共有两名，其中江西省国资委持股

比例为 90%，江西省行政事业资产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0%。收购人的股权控制

关系如下图所示：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报告书》中所披露的收购人股权控制结构及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真实、完整和准确。 

 

六、对收购人本次收购资金来源及其合法性的核查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收购以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方式进行，不涉及交易

对价及资金来源问题。 

 

七、对收购人以证券支付收购对价情况的核查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收购以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方式进行，不涉及以证

券支付收购对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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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对收购人授权和批准情况的核查 

（一）本次收购已经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1、2022 年 3 月，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本次无偿划转的通知文件，经

江西省人民政府同意，决定将江西省国资委持有的江铜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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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述承诺于江西国控对上市公司拥有控制权期间持续有效。如因江西国控未

履行上述所作承诺而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江西国控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二）本次收购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签署之日，收购人及其控制的企业的主营业务与上市公司的

主营业务（阴极铜、铜杆线、黄金、白银、化工产品、铜精矿、稀散金属及其他有色

金属的生产、加工和贸易等业务）不存在相同或相似的情形。收购人及其控制的企业

未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和上市公司的上述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为避免收购人（含其控制的非上市公司体内的企业）与上市公司（含其控制的企

业）产生同业竞争，收购人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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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和减少收购人（含其控制的其他非上市公司体内的企业）与上市公司（含

其控制的企业）的关联交易，收购人出具了《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主要内容如下： 

“1、在不对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构成不利影响的前提下，本公司承诺将

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与上市公司之间将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 

2、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必要的关联交易，在不与法律、法规相

抵触的前提下，本公司承诺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确定交易价格，并依法签

订规范的关联交易协议，确保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3、对于与上市公司发生的必要的关联交易，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包括关联董事和关联股东履行回避表决义务，并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4、本公司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非法转移上市公司的资金、利润，不要求上市公司

违规向本公司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

权益。 

5、上述承诺于江西国控对上市公司拥有控制权期间持续有效。如江西国控违反上

述承诺，江西国控将依法承担及赔偿因此给上市公司造成的损失。”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已就上市公司独立性、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等

问题做了相关承诺，保证上市公司的规范运行，上述承诺具有可行性。 

 

十二、对收购标的权利限制及收购价款之外其他补偿安排的核查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江铜集团因开展融券业务净

融出 1,528,000 股江西铜业 A 股。除此之外，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签署之日，本次收购

涉及的江铜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司法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况，不涉

及收购价款之外其他补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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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对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

大交易的核查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经核查，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合计金额高于 3,000 万元或者高于上市公

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5%以上的资产交易。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经核查，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生合计金额超过 5 万元

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其他任何类似的安

排 

经核查，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收购人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的计划，亦不存在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经核查，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安

排。 

 

十四、对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未清偿对上市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上市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

他情形的核查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仍为江铜集团，

实际控制人仍为江西省国资委。根据上市公司公开披露信息，本次收购前，上市公司

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存在因正常业务经营而产生的经营性往来，除上述经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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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外，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存在未清偿对上市公司的负债、未解除上市

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的情形，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十五、本次交易中，收购方、财务顾问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其

他第三方的情形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在投资银行类业务中聘请第三方等廉

洁从业风险防控的意见》第五条规定，证券公司在投资银行类业务中不存在各类直接

或间接有偿聘请第三方行为的，项目申请时应在披露文件中说明不存在未披露的聘请

第三方行为；第六条规定，证券公司应对投资银行类项目的服务对象进行专项核查，

关注其在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评级机构等该类项目依法需聘

请的证券服务机构之外，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行为，

及相关聘请行为是否合法合规。证券公司应就上述核查事项发表明确意见。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收购中，中金公司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第

三方机构或个人行为。收购人除聘请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即该类项目依法需聘请

的证券服务机构以外，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行为，符

合《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在投资银行类业务中聘请第三方等廉洁从业风险防控的意见》

的相关规定。 

 

十六、本次收购属于符合《收购办法》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经江西省人民政府同意，决定将江西省国资委持有的江铜集团 90%股权无偿划转

至江西国控。上述事项导致江西国控间接收购江铜集团控制的江西铜业 1,512,408,110

股股份，占江西铜业总股本的 43.68%（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江铜集团净融出

1,528,000 股 A 股，若将融出证券数量包括在内，江铜集团实际持有江西铜业

1,513,936,110 股股份，占江西铜业总股本约 43.72%）。 

本次收购符合《收购办法》第六十三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者可以免

于发出要约：（一）经政府或者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进行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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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导致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超过

30%”的规定。因此，本次收购符合《收购办法》中关于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收购系经政府批准进行的国有资产无偿划转，符

合《收购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收购人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十七、财务顾问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的本次收购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

《收购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收购人最近三年不存在不良

的诚信记录，收购人具备履行相关承诺的能力；《收购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本次收购符合《收购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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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

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黄朝晖   

投资银行业务部门负责人：    

 王曙光   

内核负责人：    

 杜祎清   

财务顾问主办人：    

 胡海锋  董立成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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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仅就本次免于要约有关的法律事项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会计、审计及

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对有关审计报告及评估报告等专业报告中

某些数据、意见及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意见及结论的真实性

及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 

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已得到收购人的如下保证： 

1．其已向本所提供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其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

本材料、复印/扫描材料、说明、承诺函或证明； 

2．其提供给本所的上述文件及材料真实、准确、完整、有效，并无任何隐

瞒、遗漏、虚假或误导之处；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真实；文件材料为副本或

复印件/扫描件的，其均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

赖有关政府部门、收购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收购所必备的法律文件，并依法对所出具

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所同意江西国控在其为本次收购所制作的

相关文件中按照法律法规或证券监管机构的审核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相关

内容，但其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本所有权

对上述相关文件的相关内容再次审阅并确认。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

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及

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

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收购人为本次免于要约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事先书面

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法律意见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

五入原因所致。 

本所及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对本次收购相关各方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

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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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义： 

本所 指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江西国控/收购人 指 江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铜业/上市公司 指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铜集团 指 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系上市公司的直接控股股东 

江西省国资委 指 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江西省行政事业资产

集团 
指 江西省行政事业资产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无偿划转 指 
江西省国资委将所持江铜集团90%股权无偿划转给江西国控。

无偿划转完成后，江西国控持有江铜集团90%股权 

本次收购 指 

江西省国资委将所持江铜集团90%股权无偿划转给江西国控。

无偿划转完成后，江西国控持有江铜集团90%股权，江西省行

政事业资产集团持有江铜集团10%股权；江西国控通过江铜集

团控制江西铜业1,512,408,110股股份（含1,203,951,110股人

民币普通股和308,457,000股境外上市外资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本 的 43.68% ； 截 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 江 铜 集 团 净 融 出

1,528,000股A股，若将融出证券数量包括在内，江铜集团实际

持有江西铜业1,513,936,110股股份，占江西铜业总股本约

43.72%） 

中国境内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中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地区 

法律法规 指 中国境内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无偿划转协议》 指 

江西省国资委与江西国控于2022年10月8日签署的《江西省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江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股权之无偿划转协议》 

《收购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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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CAC审字[2022]0130号《江西省

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1年度审计报告》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修正）》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修订）》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修正）》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正  文 

一、收购人的主体资格 

（一）收购人的基本情况 

根 据 江 西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60000763363555U的《营业执照》及《江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

公 司 章 程 》 ， 并 经 本 所 律 师 查 询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http://www.gsxt.gov.cn），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的基本情况如

下： 

名称 江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000763363555U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洪城路8号 

法定代表人 江尚文 

注册资本 6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4年5月8日 

营业期限 2004年5月8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国有资产及国有股权的管理和运营；资本运营；企业改制重组顾

问、投资咨询和财务顾问；资产托管和代理；省国资委授权的其他

业务。（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江西省国资委持有90%股权、江西省行政事业资产集团持有10%股

权 

（二）收购人不存在《收购办法》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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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收购报告书》、收购人提供的近三年审计报告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

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国裁判文书

网 （ http://wenshu.court.gov.cn ） 、 中 国 执 行 信 息 公 开 网

（http://zxgk.court.gov.cn）、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网站

（ http://neris.csrc.gov.cn/shixinchaxun ） 及 信 用 中 国 网 站

（https://www.creditchina.gov.cn），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不存在

《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以下情形： 

1．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收购人最近三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收购人最近三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

形。 

综上，本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不存在《收购办法》

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具备实施本次收购的主体资格。 

二、收购人免于发出要约的法律依据 

根据《收购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经政府或者国有资产

管理部门批准进行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变更、合并，导致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超过30%，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根 据 《 收 购 报 告 书 》 及 江 西 铜 业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本次收购前，江西省国资委通

过江铜集团控制上市公司1,512,408,110股股份（含1,203,951,110股人民币普

通股和308,457,000股境外上市外资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43.68%；截至

2022年6月30日，江铜集团净融出1,528,000股A股，若将融出证券数量包括在

内，江铜集团实际持有江西铜业1,513,936,110股股份，占江西铜业总股本约

43.72%）。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已同意将江铜集团（江西省国资委持有的

90%股权）按照财务并表方式整合划入江西国控。本次无偿划转后，江西国控

通过江铜集团控制上市公司1,512,408,110股股份（含1,203,951,110股人民币

普通股和308,457,000股境外上市外资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43.68%；截至

2022年6月30日，江铜集团净融出1,528,000股A股，若将融出证券数量包括在

内，江铜集团实际持有江西铜业1,513,936,110股股份，占江西铜业总股本约

43.72%）。 

如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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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综上，本所认为，本次收购符合《收购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

项规定之情形，收购人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三、本次收购的程序 

（一）本次收购已取得的批准或同意 

1.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已下发通知，同意将江铜集团（江西省国资委持

有的90%股权）按照财务并表方式整合划入江西国控。 

2. 2022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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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收购人本次收购过程中是否存在证券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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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 

法律意见书 

 

致：江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江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国控或收购人）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就江西省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江西省国资委）将其持有的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江铜集团）90%股权无偿划转给江西国控（以下简称本次无偿划转），从

而导致江西国控通过江铜集团控制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

江 西 铜 业 ） 1,512,40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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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仅就与本次收购有关的法律事项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会计、审计及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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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义： 

本所 指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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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03086 号《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

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1]0010919 号《江西省省属国有

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审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CAC 审字[2022]0130 号《江西省

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报告》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修正）》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修订）》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 修正）》 

《16 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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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 收购人的基本情况及主体资格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根 据 江 西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60000763363555U 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收购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江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000763363555U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洪城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 江尚文 

注册资本 6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4 年 5 月 8 日 

营业期限 2004 年 5 月 8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国有资产及国有股权的管理和运营；资本运营；企业改制重组顾问、投

资咨询和财务顾问；资产托管和代理；省国资委授权的其他业务。（以

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江西省国资委持有 90%股权、江西省行政事业资产集团持有 10%股权 

（二）收购人最近五年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

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根 据 江 西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60000763363555U的《营业执照》《收购报告书》及江西国控书面确认，

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国

裁 判 文 书 网 （ http://wenshu.court.gov.cn ） 、 中 国 执 行 信 息 公 开 网

（http://zxgk.court.gov.cn）、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网站

（ http://neris.csrc.gov.cn/shixinchaxun ） 、 信 用 中 国 网 站

（https://www.creditchina.gov.cn），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江西国控最

近五年没有受过重大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没有

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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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收购报告书》及江西国控书面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江西国控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情况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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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收购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达到或超过该

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简要情况 

根据《收购报告书》及江西国控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在境内外上

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简要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简称、证券代码 
持有单位及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新余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 

新钢股份

（600782.SH） 

新余钢铁集

团有限公司

（江西国控

直接持有

100%股权）

持股 44.81% 

黑色金属冶炼和锻压加工、销售；金属制

品加工、销售；电缆电线制造、销售；化

学原料及化学制品生产、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煤焦油、煤焦

酚、粗苯、煤焦沥青、焦化萘、蒽油、洗

油、硫磺、氧、液氧、氮、液氮、氩、液

氩、脱酚油、硫酸（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通用设备制造、安装维修、销售；压力容

器制造；工业油品检测、起重机械安装维

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一类汽车维修（大

中型客车维修，大中型货车维修，小型车

辆维修，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仓储

（不含危险品）及租赁服务；货物进出口

（凭进出口备案登记证经营）；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和维修；仪器仪

表制造和维修；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技

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份有限公司 ） 新䫐（公司持有持股持股持股㔥 

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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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新钢股份（600782.SH）于2022年4月29日披露的《新余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收购报告书》，经江西省国资委批准，江西国控将其持有新余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的51%股权无偿划转至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无偿划转完成后，中国

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将通过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控制新钢股份44.81%股份

而成为新钢股份的间接控股股东，江西国控不再控制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截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等交易尚在进行中；根据创美药业2022年9月28

日披露的有关公告，要约方江西江中医药商业运营有限责任公司与转让方创美药

业现控股股东于2022年9月13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方将其持有的9%

股份转让给要约方且将3.70%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要约方。收购完成后，要约方

将持有创美药业35.90%的股份，要约方将控制创美药业39.60%的股份。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等交易尚在进行中。 

（五）收购人持股5%以上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

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根据《收购报告书》及江西国控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

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形如

20.5%股权）

持股 26.90% 

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保健食预包装）

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

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

含诊疗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普通货物

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

的项目），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

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广告设计、代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仓

储设备租赁服务，办公设备租赁服务，消

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卫生用杀

虫剂销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卫

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个人

卫生用品销售，食品用洗涤剂销售，日用

杂品销售，日用品批发，化工产品销售（不



 

9 

 

下： 

序

号 
名称 

持有单位及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 

南昌农村

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江西省铁路航

空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江西国

控直接持有

71.14%股权）

持股 6.19%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

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

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

拆借；从事借记卡业务；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

务；提供保管箱服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准的其他业务（凭许可证经营） 

2 

中国中盛

证券有限

公司 

江西省铁路航

空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江西国

控直接持有

71.14%股权）

持股 100% 

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展经香港证监会核准的证券

交易、就证券提供意见、提供资产管理业务 

（六）收购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根据《收购报告书》、收购人提供的近三年审计报告及江西国控书面确认，

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国

裁 判 文 书 网 （ http://wenshu.court.gov.cn ） 、 中 国 执 行 信 息 公 开 网

（http://zxgk.court.gov.cn）、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网站

（ http://neris.csrc.gov.cn/shixinchaxun ） 及 信 用 中 国 网 站

（https://www.creditchina.gov.cn），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不存

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以下情形： 

1．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收购人最近三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收购人最近三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

形。 

综上，本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不存在《收购办法》

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具备实施本次收购的主体资格。 

二、 收购目的及收购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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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购目的 

根据《收购报告书》及江西国控书面确认，为深入实施国资国企改革创新行

动，做优做强做大省属国有资本运营平台，经江西省人民政府同意，江西省国资

委将其持有的江铜集团90%股权无偿划转至江西国控。本次收购系江西国控通过

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取得江铜集团90%股权，从而导致间接控制江西铜业

1,512,408,110股股份（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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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收购报告书》及江西国控书面确认，本次收购前，收购人未直接或间

接控制江西铜业股份或其表决权。 

根据《收购报告书》及江西铜业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截至2022年6月30日，江西省国资委持有江铜集团90%股权，

江铜集团持有江西铜业1,512,408,110股股份（含1,203,951,110股人民币普通股

和308,457,000股境外上市外资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43.68%。此外，截至

2022年6月30日，江铜集团净融出1,528,000股A股，若将融出证券数量包括在内，

江铜集团实际持有江西铜业1,513,93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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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 

五、 后续计划 

根据《收购报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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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并做好报批及信息披露工作。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调整的计划 

江西国控无对江西铜业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若未来基于江西铜业

的发展需求拟对江西铜业现有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要求，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并做好报批及信息披露工作。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江西国控无对江西铜业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若未来基于江西

铜业的发展需求拟对江西铜业业务和组织机构进行重大调整，收购人将严格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并做好报批及信息披露工作。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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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散及其他有色金属的生产、加工和贸易业务。根据《收购报告书》及江西国控

书面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收购人及其控制企业的主营业务与上市公

司的上述主营业务不存在相同或相似的情形。收购人及其控制企业的主营业务与

上市公司的上述主营业务之间不存在实质性的同业竞争。 

2.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和解决同业竞争，江西国控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承诺如下： 

“一、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江西国控将不会以任何形式从事或经营任何

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江西国控获得与上市公

司的主营业务可能产生竞争的业务机会时，江西国控将给予上市公司该类机会的

优先发展权和项目的优先收购权，有关交易的价格公平合理，并将以与独立第三

方进行正常商业交易时所遵循的商业惯例作为定价依据； 

二、如上市公司未来进一步拓展其主营业务范围，江西国控将不与上市公司

拓展后的主营业务相竞争；若与上市公司拓展后的主营业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

竞争，江西国控将以停止经营竞争业务、将竞争业务纳入到上市公司、或将竞争

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第三方等方式避免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 

三、上述承诺于江西国控对上市公司拥有控制权期间持续有效。如因江西国

控未履行上述所作承诺而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江西国控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 

（三）收购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根据江西国控确认，本次收购前，江西国控及其控制的企业不构成上市公司

的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的情况。本次收购完成后，如上市公

司及其控制的企业与江西国控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发生关联交易，则该交易

将在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进行，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为规范与上市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江西国控出具了《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

交易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1. 在不对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构成不利影响的前提下，本公司

承诺将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与上市公司之间将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 

2. 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必要的关联交易，在不与法律、

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本公司承诺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确定交易价格，

并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协议，确保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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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收购报告书》、收购人出具的自查报告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查询文件，在上市公司就本次无偿划转首次发布提示性

公告之日（2022年3月26日）前6个月内，收购人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买卖上

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二）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

情况 

根据《收购报告书》、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自查报告以

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查询文件，在上市公司就本

次无偿划转首次发布提示性公告之日（2022年3月26日）前6个月内，除收购人

的监事舒其勇外，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通过

证券交易所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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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存在泄露本次收购有关内幕信息或建议他人买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

告书〉之法律意见书》的签章页） 

 

 


	4 600362_20221018_2_iZLsff3u.pdf
	OLE_LINK1


